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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切实做好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

权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发〔2010〕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事、劳动保障）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

局、劳动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

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2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要求，

切实做好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领会《通知》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医学研究证明，乙肝病毒经血液、母婴及性接触三种途径传播，日常工作、学习或生活接触不会

导致乙肝病毒传播。解决好乙肝病毒携带者入学、就业受限制问题，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的客观要求，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社会公平就业。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组

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通知》和三部门政策解读稿（附后），深刻领会《通知》精神，全面掌握《通

知》要求，充分认识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就业权利的重要意义。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工

作方案，建立工作责任制，确保把《通知》要求落到实处。各服务窗口单位要组织开展专门培训，准

确了解《通知》内容、要求和意义，以便全面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二、把握重点，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一）抓紧做好政策清理工作。各地要按照《通知》要求，抓紧开展有关政策清理工作，在规定

时限内完成相关文件的废止或修订，并依据职责，积极配合做好地方行政性法规清理工作。 

  （二）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用人单位的监督管理。各地要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中用人单位招工

（聘）活动的日常监管，指导用人单位全面落实《通知》各项要求。要在正在开展的清理人力资源市

场秩序专项行动中，把禁止用人单位进行乙肝项目检测作为重要内容。要严格按照修订后的《公务员

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操作手册开展相关体检工作。要指导和督促事业单位在公开招聘体检

中按要求取消相关乙肝项目检测。要进一步规范“三支一扶”等基层就业项目选拔体检项目，按要求

取消乙肝项目检测。 

  （三）加强对技工院校的指导和监管。各地要面向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开展政策宣传，将《通

知》要求传达到每一所学校。督促技工院校在入学体检中取消乙肝项目检测，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

者就学权利。指导学校根据需要在入学体检中开展转氨酶检测，如果受检者转氨酶正常，不得进行乙

肝项目检测；如果转氨酶异常，可进一步明确诊断。对违规进行乙肝项目检测的，要及时制止、纠

正，给予通报批评，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分。 



  （四）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工作。各地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督促其严格执行

国家相关规定；要认真受理相关投诉和举报；对违反规定的，要严格依法查处。调解仲裁部门要对因

涉及乙肝歧视发生的劳动人事争议依法进行调处。 

  （五）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结合实际，设立并公布专门投

诉、举报电话，或利用现有12333劳动保障咨询热线，增设相关接收投诉、举报的功能。要开展有针对

性的培训，确保电话接线员掌握相关政策规定。 

  三、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积极做好宣传引导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指定相关负责人牵头，相

关处室负专责，系统内各单位相互配合，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责任。要加强与教育、卫生部门的

联系和协调，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共同推进《通知》的落实。要依托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等服务窗口和社区基层平台等组织开展宣传，采取送政策上门等方式，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全面、准确了解政策规定。要密切跟踪舆情，收集社会上的各种反映，必要时采取措施加以引导，重

大情况及时向我部汇报。各地要按要求组织开展《通知》落实情况专项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在10月底

前报我部就业促进司。 

  附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政策解读及热点答疑》 

  二○一○年三月八日 

  附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政策解读及热点答疑 

   

  一、政策解读类 

  1、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 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

权利的通知》的主要背景。 

  答：近年来，国家对保障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就业权利问题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及有关法规、

规章都作出了相关规定。2007年原劳动保障部、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

权利的意见》，要求用人单位在招、用工过程中，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卫生部规定禁止从事的工

作外，不得强行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通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乙肝病毒

携带者入学、就业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是，目前仍有不少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在入学、就业体检时违规进行乙肝病毒血清学项目检

查，并把检查结果作为入学、录用的条件；部分地区对相关政策规定贯彻落实不到位，对违规用人单

位的监督检查力度不够，造成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受限制的现象还时有发生，社会反映强

烈。 

  对此，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分析原因、明确政策、抓

好落实。按照国务院领导要求，从去年11月起，国务院法制办牵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

卫生部联合开展相关政策措施研究。整个研究过程遵循“公开、民主、科学”的原则，一方面充分听

取专家意见，了解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关意见，从传染病防治角度对取消

乙肝项目检测的可行性进行反复深入论证；另一方面通过公开征求意见，广泛听取并积极吸纳社会各

界意见，从而保证政策措施的科学、严谨和有效。 

  2、这次文件与2007年原劳动保障部和卫生部下发的文件相比有哪些新的要求和规定？ 



  答：这次文件是对2007年文件的完善和强化，重点是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明确用人

单位、教育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的责任，强化政府监管职能，加强执法检查，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和可

操作性。与2007年文件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 权益维护范围更广。2007年文件着重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的就业权利；这次文件强调

维护入学和就业两方面的权利。 

  （2） 禁查项目更加全面。2007年文件要求在就业体检中不得强行检查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这

次文件明确要求在入学、就业体检中不得进行任何涉及乙肝病毒感染标志物的检查，包括乙肝五项和

HBV-DNA检测等。 

  （3） 特殊职业更加明确。目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中没有禁止乙

肝病毒携带者从事的工作，这次文件规定确需检查的职业，一是强调特殊，可能只有极个别职业；二

是强调严格申请审核程序，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向卫生部提出研究报告和书面申请，经卫生部核准后方

可开展相关检测；三是强调公开监督，经核准的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不得从事的职业，由卫生部向社

会公布。只要工作到位，不会出现变相检查，影响政策效果。 

  （4） 监督检查力度更大。一是对机构的监督检查方面，这次文件要求相关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医

疗卫生机构、教育机构、用人单位的监督和管理，对违反规定的，要依法查处；二是对工作人员的管

理方面，这次文件也明确规定对违反规定的相关负责人或责任人也要予以相应处罚；三是发挥社会监

督职能，这次文件要求各相关部门设立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受理社会上的投诉和举报。 

  3、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乙肝五项检查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取消乙肝五项检查后，学校和用人

单位如何筛查乙肝病人？ 

  答:乙肝病毒不会通过共同学习和工作接触造成传播。以往有些单位在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中检测

乙肝病毒感染标志物，对阳性者限制其入学、就业，这侵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法

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人们对乙肝病毒传播特点的认识逐步深入，关于一般接触不会造成乙肝传播的知

识已经被大家所接受。因此，从进一步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出发，取消入学和就

业体检中乙肝病毒感染标志物的检测，有利于维护公平的入学、就业权利，维持社会的稳定发展，有

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由于乙肝病人与其他肝炎病人一样，其血清转氨酶异常，在入学、就业体检项目中有血清转氨酶

检测，因此不会漏检乙肝病人。对于临床上确诊的乙肝病人，应积极配合治疗。 

  4、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推动《通知》的贯彻落实？ 

  答：下一步将主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推动《通知》的贯彻落实。一是开展宣传，利用各种媒体和

地方各级工作平台，开展乙肝防治知识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乙肝。二

是抓紧清理、修订现行有关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公务

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用）》以及招生体检工作相关规定等进行修订，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对现将有

关政策进行清理，尽快废止或修订与《通知》规定不一致的文件。三是实施日常监管，各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教育、卫生部门将对用人单位、教育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日常监管，督促其严格执行

国家相关规定。对违反规定的，依法查处。同时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受理投诉和举报。四是结合有

关政策专项督查和市场清理整顿等专项行动，推动政策贯彻落实。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将

禁止用人单位开展相关检测作为2010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了部

署。五是开展专项检查，按照《通知》要求，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部门将适时联合开

展专项检查。 

  二、网民关注热点问题 

  5、乙肝病毒传播途径是什么？医学上筛查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主要方法是什么？ 



  答：乙肝病毒传播途径包括: 

  （1）经血传播：经血传播主要包括经血液和血制品、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医疗器械、注射器、介

入性诊疗操作和手术，以及静脉注射滥用毒品等；其他如修足、纹身、扎耳环孔、医务人员工作中的

意外暴露、共用剃须刀和牙刷传播，以及破损的皮肤和黏膜传播均归类为血液传播途径。WHO资料显

示，通过血液传播乙肝病毒的证据是确凿的。 

  （2）母婴传播：母婴传播是乙肝病毒重要的传播途径，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中约有30%-50%是通

过母婴传播获得的。母婴传播可分为宫内传播（较为罕见，多数研究表明<2%）、产程传播和产后感

染。母婴传播率主要取决于母亲血液中是否存在HBeAg。我国1979年、1992年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均显示

我国大部分的感染者是由于母婴感染所致，这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乙肝高流行

地区感染模式一致。 

  （3）性传播：乙肝感染者的精液或阴道分泌物中均可检出乙肝病毒，在密切的性接触时，这些体

液可透过破损的粘膜而引起感染。美国纽约的男同性恋者乙肝病毒感染率比对照组高13倍，感染率与

性接触对象数目成正比。对乙肝病毒慢性感染者的配偶进行追踪分析，在婚后的第1、3、5年检测，受

访的100名配偶乙肝表面抗原检出率分别为20％、31％和42％。对200名多个性伙伴的女性进行流行病

学调查和乙肝病毒感染标志血清学检测,结果显示乙肝病毒感染率达55 15%,证明乙肝病毒可通过性接

触传播。 

  日常工作或生活接触，如同一办公室工作 (包括共用计算机等办公用品)、握手、拥抱、同住一宿

舍、同一餐厅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不会传染乙肝病毒。  

  医学上筛查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主要方法是通过采集受检者的静脉血，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SIA）或其他酶免疫分析法检测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也可开展HBV-DNA检测筛查。 

  6、乙肝病人和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有什么区别？乙肝病人能否上学和就业？ 

  答：乙肝病人和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检测乙肝表面抗原都为阳性，但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有临床

症状和体征，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转氨酶，ALT)异常，而后者转氨酶正常，没有临床症状和体征。乙肝

表面抗原携带者不是乙肝病人，肝功能正常，身体无临床症状、不会因共同的生活接触、共同学习、

工作等对周围人群造成传播。因此，取消入学和就业体检中乙肝感染标志物检测不会造成乙肝的传播

和流行。从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原则出发，乙肝病人应积极配合治疗，等临床症状消失、

转氨酶恢复正常后可继续学习、工作。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被检查出患有乙肝的，用人单位在规定的医疗期内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且医疗期满后，如不能从事原工作，用人单位有责任为其另行安排工作。 

  7、公开征求意见有关情况 

  答：1月21-27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通过三部门网站将《通知》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设立专门电子邮箱收集网民意见。征求意见稿上网公布后，社会各界高度关

注，包括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本人及其亲属、非携带者纷纷发表各自意见和看法。征求意见期间，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和卫生部共收到社会各界发来的电子邮件约1 7万封（其中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收到近7000封，教育部收到约5000封，卫生部收到5000多封），排除同一网民重发的内容相同

的邮件外，实收有效邮件约1 3万封。从网民的反映来看，99%以上明确表示支持相关政策的出台，部

分网民还积极献计献策，就限制HVB-DNA检测、特殊职业界定、保护医学和健康体检中受检者隐私、加

强宣传教育、加大对乙肝虚假广告打击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对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会同卫生部、教育部认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将反映集中、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吸纳到《通知》

稿中。 

  这次《通知》的出台，得到了广大网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凝聚了社会各界的聪明智慧。在此，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部、教育部向参与《通知》公开征求意见活动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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